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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文件

院教字〔2020〕4 号

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评价办法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深

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》（2019 年 8

月）、教育部关于印发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的通

知（教高〔2020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河北农业大学推进

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（校教字〔2020〕15 号）的要求，

为了全面推进学院课程思政建设，发挥好每门专业课程的育人

作用，把人才培养效果作为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，提

高学院人才培养质量，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价机构

课程思政研究中心。

二、评价对象和评价周期

评价对象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硕、人工智能专硕研究生专

业课程。

评价周期：每年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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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依据

其重点是要考察教师是否确立起了正确的价值取向，是否

在教学计划中实现了思政元素的充分挖掘和系统掌握，是否形

成本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应对能力和研究能力，以及在此基础

上是否塑造出了切合实践要求的教学创新特色等。

四、评价内容

1. 教师评价

（1）师德师风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的熟悉程度；

（2）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研究能力。

2.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

（1）教学目标。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前瞻性、针对性进行

评价；

（2）教学思政元素。课程“思政元素”的提炼、整合和更

新等方面评价。

（3）教学特色。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创新、契合具体实际等

方面进行评价。

3. 教学效果评价

（1）学生思想。学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以及自觉践行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评价。

（2）学生能力。从学术综合素养提升和社会适应和实践能

力等方面进行评价。

五、评价工作组织

中心确定评估工作组成员。工作组由中心主任担任组长，由

课程思政优秀代表及长期从事课程思政教学工作、教学经验丰富、

认真负责、热心教学的一线教师构成。

六、评价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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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定性的评价方法，主要采用调查问卷、座谈等方法，对

教师是否确立起了正确的价值取向，是否在教学计划中实现了思

政元素的充分挖掘和系统掌握，是否形成本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

应对能力和研究能力，以及在此基础上是否塑造出了切合实践要

求的教学创新特色等评价。调研对象主要包含行课教师、学生等。

根据评价内容设计调查问卷（见附件），评价人填写对课程

思政建设的意见和建议，由中心汇总结果，进行统计分析，评价

结果提交给课程负责人。

课程负责人根据意见或建议提出相应的持续改进措施，提请

课程思政中心讨论通过，形成评价报告，实现课程思政的持续改

进。

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
2020 年 10 月 12 日

附件：

《****》“课程思政”育人教学效果评价表

1.授课目标达成度评价（授课教师自评）

类别 具体描述
分值

（可调控，30 分）
目标得分 自评得分

教学目标 1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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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内容 10 分

教学方法 10 分

2.思政设计结合度评价（中心评价）

类别 具体描述
分值

（可调控，30 分）
评分

目标体现 10 分

内容结合 10 分

成效展现 10 分

3. 教学效果总体评价

自我评价

签字：

中心评价

签字（章）：


